附件1

湖北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全省范围内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管理和控制体系，有效推进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工作，实现质量控制的标准化、常态化和信息化，提高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水平和管理质量，促进质量管理持续改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健康和公共卫生监督领域“证照分离”改革措施的通知》《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卫生健康委成立湖北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质控中心），承担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工作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负责制订湖北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标准、方案，并组织培训、监测、考核、评估及反馈等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湖北省行政区内开展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职业病危害监测技术支撑工作的各类机构。

第二章 机构组织和管理

第四条  质控中心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领导下，依托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业务督导指导、质量控制考核、技术培训、能力评价等工作。

第五条  质控中心设职业卫生专家委员会和放射卫生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包括顾问2名，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4名、委员若干名，共同承担省内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的业务管理工作。所有成员均实行任期制，每4年换届一次。质控中心下设办公室，包括办公室主任1名，副主任1名，秘书4名。办公室设在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质控中心日常事务。

第六条  主任委员（质控中心主任）为质控中心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质控中心工作，负责建立中心质量控制目标、计划、指标、措施、考核及效果评价。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具体负责主任委员分配的工作任务。专委会成员具体落实和参加职业卫生技术质量控制活动，积极参加质控交流、督导指导、技术培训、分析评价等工作。

第七条  质控中心每年年底向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汇报年度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各项督查、质量控制、培训和评价结果，并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三章 工作任务和职责

第八条  质控中心主要职责包括：

（一）拟定质量控制程序、计划和评价指标，并负责质量控制工作的实施；

（二）起草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质量控制相关规范、技术标准、指南等；

（三）制定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督导考核方案，组织开展检测报告和评价报告抽检、实验室盲样考核比对、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现场督导等工作；

（四）发布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督导考核结果，并上报《质量控制报告》和《督导意见书》；

（五）组织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从业人员业务培训，拟定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机构能力提升规划；

（六）调研分析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机构发展状况，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七）建立健全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监测系统和质量控制网络，推进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工作信息化建设；

（八）湖北省卫生健康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九条  质控中心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和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一）下拨给质控中心的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质控中心的日常办公经费开支、数据整理分析、设备、软件等的购置，开展质量控制工作发生的直接费用开支。

（二）质控中心的财务开支由包括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办公室主任在内的2人及以上成员签字后，按程序审批报销。

第十条  质控中心质量控制数据的使用严格遵守安全、规范的原则。

（一）数据使用主体：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湖北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

（二）数据使用范围：全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监测评价业务工作数据、机构技术能力状况分析评估数据、质量控制考核数据。

（三）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向全省范围内定期发布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报告。

第十一条  湖北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实行专家委员会会议议事决策制度。

（一）会议召集人：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参加人员：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三）会议时间：每半年一次（根据需要，主任委员可以提议临时性召开）。

（四）会议内容：总结质量控制工作情况、经验和存在问题，研究制定下半年/下年度质量控制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湖北省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

专家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专家委员会

顾问

刘家发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占发先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主任委员

张险峰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副主任委员

梅良英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监所副所长 主任技师

凌瑞杰  湖北省职业病医院纪委书记 主任医师

易桂林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党委书记 主任医师

委员

（一）职业卫生方向

陈卫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教授

王  红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副教授

梅  勇  武汉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倪晓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 教授

姚永祥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郑朝晖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黄文耀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邵生文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罗  苹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江中发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张  娟  湖北省职业病医院 主任医师

陈振龙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医师

毛革诗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医师

吴  琨  十堰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医师

李远锋  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 副主任技师

孙强国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黄  英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纪天鹏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杨东岳  荆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韩  毅  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陆  洲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何  朋  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二）放射卫生方向

周文珊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秦  俊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张  芬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王  艳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张  娟  湖北省职业病医院 主任医师

孙敬智  湖北省职业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刘安生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医师

李翠玲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副主任医师

孙荣斌  十堰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技师

王少敏  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吴兰香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护师

李有军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杨东岳  荆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韩  毅  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陆  洲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二、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姚永祥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监所职业卫生部主任、主任技师

办公室副主任

周文珊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监所放射卫生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办公室秘书

张  海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医师

张  瑞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医师

喻  洁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技师

叶  松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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